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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標準修正總說明  
噪音管制標準自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已歷經五次修正。隨著國人對環境品質的要求日益殷切，近年來噪音陳情案件持續增加，但其中約有九成以上合乎噪音管制標準或無法量測，稽查處分率僅約百分之八，顯示噪音管制標準與民眾感受有落差，實有必要針對時段區分、評定方式及管制標準值檢討修正。此外，執行稽查初測及複查作業時，因噪音發生源之操作條件不同所引起之爭議，亦須訂定相關規定以維護民眾權益。

另為解決風力發電機組目前引用工廠噪音管制標準進行管制所產生之適用明確性問題，以及因周界不明確造成量測地點之爭議，爰研訂增列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並擬具本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1、 修正各管制區時段區分，以符合民眾生活作息時間。增列週期性變動、間歇性變動、百分率音壓位準、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擴音設施及整體音量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2、 增訂欲測量音源之背景音量修正公式，並將修正值細分如附表背景音量修正表，以提高測量值之精確度。(修正條文第三條)

3、 將非擴音設施音源量測地點改採正面表列方式，並修正部分文字以明確化測量地點選擇時之優先性。增訂風力發電機組音源20 Hz至20 kHz頻率範圍之量測地點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4、 增列測量時之氣象條件規定，以茲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

5、 增列初測時應將噪音發生源操作條件予以記錄，以作為複查時之依據。（修正條文第三條）

6、 修訂週期性變動噪音、間歇性變動噪音、營建工程及風力發電機組噪音評定方法之條列方式以茲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
7、 因應國人對環境品質的要求，茲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低頻噪音之實測案件為例，加嚴三分貝（dB(A）)後所有類別之不合格率九十九年提高百分之十四點八，一百年則提高百分之四點五，因此為兼顧環境保護之立場及減少對相關產業之影響與衝擊，爰針對第一類到第三類管制區加嚴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各時段低頻噪音（20 Hz至200 Hz）噪音管制標準值三分貝（dB(A）)。而全頻噪音（20 Hz至20 kHz）除營建工程針對第一類至第三類加嚴三分貝（dB(A））外，工廠（場）、娛樂場所及營業場所則將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各時段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六條）
8、 由於擴音設施影響安寧之陳情案件日益增加，而擴音設施可藉由調整喇叭音量即刻改善。以臺北市噪音之實測案件為例，若將全頻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以九十九年為例，擴音設施不合格率將提高百分之三點七 ，而一百年不合格率將提高百分之十七點一，且預估對產業衝擊不大。故除第一類夜間時段外，加嚴其餘各類管制區各時段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三分貝(dB(A))。（修正條文第七條）
9、 為解決風力發電機組噪音以工廠噪音管制標準進行管制，造成量測地點妥適性之爭議，新增以增量方式管制風力發電機組之全頻噪音，並於「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中，增列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修正條文第八條）

10、 考量各類場所、工程及設施之改善需有足夠時間，爰於本標準訂定緩衝期，除第四條自發布後一年施行、第五條至第八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噪音管制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1、 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2、 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括號中A指在噪音計上A權位置之測量值。

3、 背景音量：指欲測量音源以外之音量。

4、 周界：指場所或設施所管理或使用之界線。其有明顯圍牆等實體分隔時，以之為界；無實體分隔時，以其財產範圍或公眾不常接近之範圍為界。

5、 時段區分：

（一）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七時至晚上七時。
（二）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七時至晚上十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七時至晚上十一時。

（三）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6、 均能音量：指特定時段內所測得音量之能量平均值。20 Hz至20 kHz之均能音量以 Leq表示；20 Hz至200 Hz之均能音量以 Leq,LF表示；其計算公式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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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2.wmf]T

：測量時間，單位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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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測量音壓，單位為巴斯噶(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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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基準音壓為20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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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q,n：以1/3 八音度頻帶濾波器測得之各1/3 八音度頻帶均能音量。
n：20 Hz至200 Hz 之1/3 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

7、 最大音量（Lmax）：測量期間中測得最大音量之數值。

8、 複合音量：指欲測量地點之音量由二個以上設施所產生並合成之音量。

9、 週期性變動：指音量產生之時間週期大致一定。
10、 間歇性變動：指音量產生之週期不規則。

11、 百分率音壓位準（Lx）：顯示測量噪音期間x %比例時間，其噪音值大於或等於該位準。

12、 工廠(場)：指具有以人工或機械製造、加工或修理性質之場所。

13、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指具有營業行為之商業、休閒、餐飲或消費之場所。

14、 營建工程：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施及改變自然環境之施工行為。

15、 擴音設施：具有接收音源音量裝置（含可外接麥克風、收音器之功能）及音量擴大功能之設備或設施。

16、 整體音量：指包含欲測量音源音量及背景音量之總和。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1、  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 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2、  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括號中A指在噪音計上A權位置之測量值。

3、 背景音量：指除測量音源以外之音量。

4、  周界：指場所或設施所管理或使用之界線。其有明顯圍牆等實體分隔時，以之為界；無實體分隔時，以其財產範圍或公眾不常接近之範圍為界。
5、  時段區分：

（一）日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上午六時至晚上八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

（二）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一時。

（三）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第三、四類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6、 均能音量：指特定時段內所測得音量之能量平均值。20 Hz至20kHz之均能音量以 Leq表示；20 Hz至200Hz之均能音量以 Leq,LF表示；其計算公式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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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7.wmf]T

：測量時間，單位為秒。

[image: image8.wmf]t

P

：測量音壓，單位為巴斯噶(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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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基準音壓為20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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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q,n：以1/3 八音度頻帶濾波器測得之各1/3 八音度頻帶均能音量。

n：20 Hz至200 Hz 之1/3 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

7、 最大音量（Lmax）：測量期間中測得最大音量之數值。

8、 複合音量：指欲測量地點之音量由二個以上設施所產生並合成之音量。

	一、為符合民眾生活作息，調整各類管制區日間時段之起迄時間，爰修正第五款各目。
二、新增第九款週期性變動、第十款間歇性變動及第十一款百分率音壓位準之定義，以茲明確。

三、參考本署九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環署空字第○九四○○六二六七四號之解釋函，增列第十二款工廠(場)之定義，而不以其是否取得工廠設立登記證明為限。

四、參考本署八十七年九月四日環署空字第○○五○四八七號、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環署空字第○○六七三四四號之解釋函及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條文，增列第十三款娛樂場所、營業場所之定義，以茲明確。

五、參考政府採購法第七條有關公共工程之定義，增列第十四款營建工程之定義，以茲明確。

六、參考本署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環署空字第○九四○○三八○三六號之解釋函，增列第十五款擴音設施之定義，以茲明確。

七、增列第十六款整體音量之定義，以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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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場所與設施負責人或現場人員應配合進行背景音量之測量，並應修正背景音量之影響；進行背景音量之測量時，負責人或現場人員無法配合者，即不須修正背景音量，並加以註明。

（四）欲測量場所之整體音量，與背景音量相差之數值小於3 dB(A)時，應停止測量，另尋其他適合測量地點或排除、減低其他噪音源之音量，再重新測量之。

（五）欲測量場所為工廠(場)且有二十四小時全年運轉之設備，除歲修外無法停機配合測量背景音量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歲修背景音量監測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歲修時測量其周界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地點連續二十四小時以上七十二小時以下之音量，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作為核備日起二年內，測量20 Hz至20 kHz頻率範圍時，該工廠（場）周界外任何地點測量之背景音量修正依據。
五、測量時間：

選擇發生噪音最具代表之時刻或陳情人指定之時刻測量。

六、測量地點：

（一）測量非擴音設施音源20 Hz至20 kHz頻率範圍時，除在陳情人所指定其居住生活之地點測量外，以主管機關指定該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或設施周界外任何地點測量之，並應距離最近建築物牆面線一公尺以上。
（二）測量非擴音設施音源20 Hz至200 Hz頻率範圍時，於陳情人所指定其居住生活之室內地點測量，並應距離室內最近牆面線一公尺以上，但欲測量音源至聲音感應器前無遮蔽物，則不在此限。室內門窗應關閉，其他噪音源若影響測量結果者，得將其關閉暫停使用。

（三）測量擴音設施時，以擴音設施音源水平投影距離三公尺以上，主管機關指定之位置測量之。若移動性擴音設施前進時，測量地點以與移動音源最近距離不少於三公尺之主管機關指定位置測量之。
七、評定方法：
（一）屬非擴音設施音源者，依下列音源發聲特性，計算均能音量(Leq或Leq,LF)或最大音量(Lmax)，其結果不得超過各噪音管制標準值表中數值：

1.噪音計指針呈週期性或間歇性的規則變動，而最大值大致一定時，則以連續五次變動之最大值(Lmax)平均之。如圖（1）所示，為規則性變動的聲音，其變動週期一定。又如圖（2）所示，為間歇性的規則變動聲音，其最大值大致一定，以讀取每次最大值，共五次平均之。

2.其他情形則以均能音量表示。其連續測量取樣時間須至少二分鐘以上，取樣時距不得多於二秒，如圖（3）所示，在噪音計指示一定時，或指針變化僅1-2 dB(A)之變動情形，以均能音量表示。又如圖（4）所示，聲音的大小及發生的間隔不一定之情形，亦以均能音量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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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音設施音源評定方法，依下列音源發聲特性，計算均能音量(Leq)或最大音量(Lmax)，其結果不得超過其噪音管制標準值：
1.移動性擴音設施，以其通過時測得之最大值(Lmax)決定之。

2.固定或停止移動之擴音設施，則以均能音量(Leq)表示，其連續測量取樣時間須至少二分鐘以上，取樣時距不得多於二秒。
	一、第一款測量儀器與國家標準相關之文字略作修正。

二、增訂欲測量音源之背景音量修正公式，並將修正值細分如附表背景音量修正表，以提高測量值之精確度。

三、第六款第一目規定測量地點係以陳情人所指定其居住生活之地點測量為主，次為主管機關指定該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或設施周界外任何地點測量之，本次修正係將量測地點先後順序明確化。風力發電機組測量地點則增列於第六款第二目，以茲明確。

四、增列第七款氣象條件，明訂測量時應無雨狀態，而室內測量則不受戶外風速限制。

五、增列第八款噪音發生源操作條件之規定，要求各場所、工程及設施負責人或現場人員應提供操作運轉狀態供登載紀錄於稽查單；當有超過標準之情形，複查時其噪音發生源之運轉狀態應與初測時維持相同狀態，始得進行複查；但以變更噪音發生源操作條件作為改善措施並承諾後續以此操作條件運作者，不在此限。惟針對採該改善措施之業者，主管機關應在複查後不定期查驗至少一次，若發現有不符當初承諾之條件時，即視為超過管制標準，採按次處罰，以避免業者未依承諾進行操作。

六、現行第七款變更為第九款，並依不同評定方法需求區分為四目。第一目針對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或設施（不含風力發電機組），增列週期性或間歇性變動噪音之評定方法說明，並修正部分文字，以明確規定不同評定方法之使用時機。而營建工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工程噪音分別訂有均能音量及最大音量之標準，故增列為第二目以茲明確。現行第二目擴音設施則變更為第三目，並修正部分文字。風力發電機組噪音採均能音量管制，則增列於第四目。
	

	第四條 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39
39
36
50

45

40

第二類

39
39
36
57

52

47

第三類

44
44
41
67
57
52
第
四

類

47

47

44

80

70

65


	第四條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42

42

39

50

45

40

第二類

42

42

39

60

55

50

第三類

47

47

44

70

60

55

第
四

類
47

47

44

80

70

65


	1、 依本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九十五至一百年工廠(場)噪音陳情處理案件，年平均約五千四百件，占所有陳情案件數之一成二，顯示此類陳情案件歷年來皆居高不下，影響民眾環境安寧，實有必要加嚴管制標準值，以有效管制。
2、 經分析我國噪音陳情案件於各類噪音管制區之分布情形得知，噪音陳情案件於第三類管制區所占比例最高，約占總陳情案件數之六成，其次為第二類噪音管制區之陳情案件，約占三成七。故為有效管制噪音，爰將第二類及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各時段工廠（場） 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另因第一類噪音管制標準值係與第二類之標準相同，故一併加嚴。

3、 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噪音陳情稽查處分案件案件為例，若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後，因不合格案件數僅增加數十件，對臺北市整體噪音陳情案件而言增加數量未達百分之一，預估對多數業者並不會造成衝擊。但低頻噪音陳情案件不合格比率於九十九年由百分之四十二點一提高至百分之五十六點九，一百年由百分八十五點一升至百分之九十點五。
4、 為維護第二類及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住宅安寧，爰將全頻頻率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各時段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

5、 全頻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後所產生之影響與衝擊，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第三類管制區噪音陳情環保稽查處分案件為例，工廠（場）不合格件數將增加約十件，對於產業界影響層面不大。而不合格率在九十九年由百分之二十八六提高至百分之四十二點九，一百年僅一件，則仍屬不合格。

六、藉由此次加嚴噪音管制標準，將使不合格百分比提高，促使產生噪音之業者進行噪音污染源改善，提昇國民生活品質，有效解決民眾噪音困擾。

	第五條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
一
類

32
32
27
55
50
40

第
二
類

37
32
27
57

52

47

第
三
類

37
37
32
67
57
52
第
四

類
40
40
35
80

70

65


	第五條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
一
類

35
35
30
55
50
40

第
二
類

40
35
30
60

55

50

第
三
類

40
40
35
70

60

55

第
四

類
40
40
35
80

70

65


	一、依本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九十五至一百年娛樂營業場所噪音陳情案件，年平均約一萬五千件，占所有陳情案件數超過三成，位居次位，顯示此類陳情案件影響民眾環境安寧，實有必要加嚴管制標準值。
二、經分析我國噪音陳情案件於各類噪音管制區之分布情形得知，噪音陳情案件於第三類管制區所占比例最高，約占總陳情案件數之六成，其次為第二類噪音管制區之陳情案件，約占三成七。故為有效管制噪音，爰將第二類及三類噪音管制區各時段娛樂營業場所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另因第一類噪音管制標準值為比照第二類之標準，故一併加嚴。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後所產生之影響與衝擊，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噪音陳情環保稽查處分之實測案件為例，不合格件數增加不到三十件，對多數業者並不會造成衝擊。而不合格率則分別由百分之四十四點四升至百分之五十七點五，及百分八十七點一升至百分之九十三點五。
三、為維護第二類及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安寧，爰將全頻頻率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各時段娛樂營業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

四、加嚴後所產生之影響與衝擊，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第三類管制區噪音陳情環保稽查處分之實測案件為例，娛樂營業場所不合格件數分別增加三百五十三件及四十四件，件數占所有陳情案比例並不高。對多數業者並不會造成衝擊。而不合格率則由百分之二十八六升至百分之四十二點九，及百分之八十點九升至百分之九十一點四。
五、藉由此次加嚴噪音管制標準，將使不合格百分比提高，促使產生噪音之業者進行噪音污染源改善，提昇國民生活品質，有效解決民眾噪音困擾。

	第6條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均能音量

（Leq或Leq,LF）
第一類

44
44
39
67
47
47
第二類

44
44
39
67
57
47
第三類

46
46
41
72
67
62
第四類

49
49
44

80

70

65
最大音量

（Lmax）
第一、二類

-
100
80
70
第三、四
類

100
85
75

	第六條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均能音量

（Leq）
第一類

47
47
42
70

50
50
第二類

47
47
42
70

60
50
第三類

49
49
44

75
70

65
第四類

49
49
44

80

70

65
最大音量

（Lmax）
第一、二類

-
100
80
70
第三、四類

100
85
75

	一、依本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九十五至一百年營建工程噪音陳情案件，年平均超過一萬五千件，自九十九起占所有陳情案件數首位。九十九年及一百年營建工程噪音陳情案件分別為一萬八千多次及二萬一千多件，有必要加嚴管制標準值，以有效管制。
二、為有效管制噪音，爰將第二類及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各時段低頻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另因第一類噪音管制標準值大致比照第二類之標準，故一併加嚴。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後所產生之影響與衝擊，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噪音陳情環保稽查處分之實測案件為例，營建工程管制標準若加嚴三分貝(dB(A))，則營建工程不合格件數增加不到十件，對多數業者並不會造成衝擊。

三、為維護第二類及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住宅安寧，爰將全頻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各時段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另因第一類噪音管制標準值係比照第二類之標準，故一併加嚴。

四、加嚴後所產生之影響與衝擊，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第三類管制區噪音陳情環保稽查處分之實測案件為例，營建工程不合格件數分別增加四百二十七件及五十三件，件數占所有陳情案比例並不高，對多數業者並不會造成衝擊。
五、藉由此次加嚴噪音管制標準，將使不合格百分比提高，促使產生噪音之業者進行噪音污染源改善，提昇國民生活品質，有效解決民眾噪音困擾。

	第七條　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57
47
40
第二類

72
57
47
第三類

77
62
52
第四類

82
72
62

	第七條　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60

50

40

第二類

75

60

50

第三類

80

65

55

第四類

85

75

65


	一、依本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九十五至一百年擴音設施噪音陳情案件，年平均約五千多件，占所有陳情案件數一成二，但數量自九十四年約三千七百件攀升至一百年之七千五百多件。
二、擴音設施噪音陳情案件在九十八年及九十九年為歷年來最大幅度之成長，年增率分別有四成七及五成三，顯示民眾受擴音設施噪音影響嚴重，實有必要加嚴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
三、由於其音量可藉由調整喇叭音量立即得到改善，故為有效管制，除第一類管制區夜間時段維持不變外，其餘各管制區加嚴三分貝(dB(A))。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擴音設施全頻噪音陳情之實測案件數來看，擴音設施管制標準若加嚴三分貝(dB(A))，其不合格件數分別增加一百五十五件及十九件，件數占所有陳情案比例並不高，對多數業者並不會造成衝擊。
四、藉由此次加嚴噪音管制標準，將使不合格百分比提高，促使產生噪音之業者進行噪音污染源改善，提昇國民生活品質，有效解決民眾噪音困擾。

	第八條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ㄧ、場所及風力發電機組以外之設施：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32

32

27

55

50

35

第二類

37

32

27

57

52

42

第三類

37

37

32

67

57

47

第四類

40

40

35

80

70

60

二、風力發電機組：
（ㄧ） 20Hz至200Hz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率
      時段

音

量

管制區

20Hz至200Hz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39

39

36

第二類

39

39

36

第三類

44

44

41

第四類

47

47

44

（二）20 Hz至20 kHz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1.當整體音量日間或晚間超過五十分貝(dB(A))或夜間超過四十分貝(dB(A))時，採噪音增量管制，風力發電機組運轉時其噪音增量不得超過背景音量五分貝(dB(A))。

2.經限期改善之風力發電機組，於複查時在室內關窗且噪音發生源運轉時之全頻噪音測量結果，若未逾開窗且噪音發生源關閉時之音量，視為完成改善。

3.改善方式應視實際需求採音源改善、傳播路徑阻隔及受體改善等。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工程，其噪音管制標準值準用第六條規定。
	第八條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20Hz至200Hz

20Hz至20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35

35

30

55

50

35

第二類

40

35

30

60

55

45

第三類

40

40

35

70

60

50

第四類

40

40

35

80

70

60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工程，其噪音管制標準值準用第六條規定。

	一、為使稽查標準適用性之依據更為明確，爰將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及設施區分為「場所及風力發電機組以外之設施」及「風力發電機組」兩類。

二、場所及風力發電機組以外之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係由現行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值移列，並加嚴第一類至第三類低頻噪音管制標準值三分貝(dB(A))；另全頻噪音部分，加嚴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各時段三分貝(dB(A))。

三、增列第一項第二款「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低頻噪音之管制標準比照加嚴後之工廠(場)管制標準值。全頻噪音則參考義大利、法國、英國及南澳等國家現行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方式，採增量方式進行管制。

四、藉由此次加嚴噪音管制標準，將使不合格百分比提高，促使產生噪音之業者進行噪音污染源改善，提昇國民生活品質，有效解決民眾噪音困擾。

	第九條　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設施所產生複合音量超過前條噪音管制標準值時，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各設施均應符合依下表修正後之噪音管制標準值：

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音源數
各設施應符合之噪音管制標準修正值
2
-3 

3
-4
4
-6 

5
-7 

6以上
-8 


	第九條　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設施所產生複合音量超過前條噪音管制標準值時，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各設施均應符合依下表修正後之噪音管制標準值：

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音源數
各設施應符合之噪音管制標準修正值
2
-3 

3
-4
4
-6 

5
-7 

6以上
-8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所劃定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特定管制區，其噪音管制標準值依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噪音管制標準值降低五分貝(dB(A))。
　    測量地點為二以上噪音管制區交界處者，其音量不得超過其中任何一區之噪音管制標準值。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所劃定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特定管制區，其噪音管制標準值依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噪音管制標準值降低五分貝。
　    測量地點為二以上噪音管制區交界處者，其音量不得超過其中任何一區之噪音管制標準值。
	音量單位表示方式略作修正。

	第十一條　本標準施行日期，除第四條自發布後一年施行、第五條至第八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考量各類場所、工程及設施之改善需有足夠時間，爰於本標準訂定緩衝期，除第四條工廠（場）管制標準自發布後一年起施行、第五條至第八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其餘條文自發布日起施行。


附表 背景音量修正表

	L1-L2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ΔL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L1-L2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ΔL
	2.2
	2.1
	2.0
	1.9
	1.8
	1.7

	L1-L2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ΔL
	1.7
	1.6
	1.5
	1.4
	1.3

	L1-L2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ΔL
	1.3
	1.2
	1.1
	1.0

	L1-L2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ΔL
	1.0
	0.9
	0.8

	L1-L2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ΔL
	0.7
	0.6

	L1-L2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10.0

	ΔL
	0.6
	0.5


備註：

1.L：指欲測量音源之測量值。

     L1：指整體音量之測量值。

  L2：指背景音量之測量值。
    ΔL：指欲測量音源測量值受背景噪音影響之修正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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